
附件 1

和平县革命烈士陵园保护范围概况

一、烈士纪念设施名称：和平县革命烈士陵园。

二、地理位置：和平县阳明镇先烈路 8 号。

三、保护级别：省级。

四、保护范围：以用地平面红线图界址坐标连线为保护

范围边线，即南、北侧从门前广场阶梯至楼房外墙排水沟；

东、西侧至公路边线排水沟，保护范围土地面积 27954 平方

米。

五、保护范围图





六、烈士纪念设施概况

和平县革命烈士陵园位于广东省河源市和平县阳明镇

先烈路 8 号，占地面积 36630 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3500 平方

米，内有设施包括烈士墓 160 座（烈士墓 128 座，预留墓穴

32 座）、纪念碑 1 座、纪念亭 4 座、纪念广场 1 个、纪念雕

塑 1 座、英名墙 1 座，划入保护红线范围 27954.4 平方米。

和平县革命烈士纪念碑始建于 1957 年 2 月，1987 年重

修。烈士陵园 1996 年升级改造，新建四座纪念亭、四周道

路铺设了水泥阶梯，进行了全面绿化。2020 年 5 月，和平县

退役军人事务局启动实施县革命烈士陵园提质改造项目，对

北门广场翻新、扩建陵园广场、铺设南北门大理石阶梯；改

造排水工程、绿化等工程。2021 年 9 月，和平县革命烈士陵

园广场南面新建英名墙；2021 年 11 月份建设烈士公墓，对

全县零散烈士墓进行迁入革命烈士陵园集中安葬。

2002 年 12 月，和平县革命烈士陵园经广东省人民政府

批准为“全省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”；2016 年 12

月，经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广东省总队评为“革命传统教

育基地”；2006 年 10 月，经市委市政府评为“爱国主义教

育基地”。

2002 年 7 月设立和平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所，和平县革

命烈士陵园由和平县革命烈士陵园管理所管理，正股级规

格，隶属于和平县退役军人事务局，核定全额事业编制 4 名，

设主任 1 名，副主任 1 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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